
附件 1 

 

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员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员管理，规范交易

员执业行为，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根据《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债券交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0]年第 2 号）、

《同业拆借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年第 3 号）、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 3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3]

第 8 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成员（以下简称交易成

员）中从事本币交易及相关业务的专业人员，应按照本办法

规定，取得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员资格（以下简称交易员资

格）。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银行间本币市场是指银行间货币市

场、债券市场及相关衍生品市场等。 

本办法所称交易成员是指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办理了入市联网手续的机构投资者。 

本办法所称从事本币交易及相关业务的专业人员是指： 

（一）直接从事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的人员及一线管理

人员； 

（二）其他需登录使用交易中心本币交易系统(以下简



称交易系统)的专业人员。 

本办法所称交易员是指通过交易中心资格考试取得交

易员资格的人员。 

第四条 交易中心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本办法

负责交易员资格认证、年检与监督管理等工作。 

第二章 资格认证 

第五条 交易员资格考试、证书发放、后续管理等工作

由交易中心统一组织实施。 

第六条 交易成员或符合相关资质要求的拟入市机构可

选送人员（以下简称申请人）参加交易员资格考试，申请人

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拟在本机构从事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及相关业

务；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最近五年未受过刑事处

罚，最近三年未因违反金融法律法规受过行政处罚；  

（三）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掌握金融市场专业知识，

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具备基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四）交易中心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申请人在参加交易员资格考试时需按交易中心

规定提交相关材料，选送机构应对本机构申请人的条件进行

初审并对申请人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八条 交易员资格考试通过计算机进行，内容包括政

策法规、职业操守、业务知识、交易系统操作及交易中心规

定的其他内容。 



第九条 申请人考试合格后取得交易员资格，交易员资

格证书由交易中心统一制作、颁发。 

第十条 交易员可根据银行间本币市场发展的需要，参

加交易中心在资格考试之外组织的专项培训和考试，不断提

高自身职业操守和专业素养。 

第三章 年 检  

第十一条 交易员资格实行年检制度。年检由交易中心

统一组织实施，每两年开展一次。 

第十二条 年检内容主要包括： 

（一）交易员遵守银行间本币市场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制度的基本情况； 

（二）交易员遵守本办法和交易中心发布的《银行间本

币市场交易员职业操守指引》（以下简称《职业操守指引》）

的基本情况; 

（三）交易员参加后续职业培训并达到规定要求的基本

情况； 

（四）交易中心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三条 年检主要采取以下方式实施： 

（一）交易员个人自查，并按照交易中心规定提交年检

材料； 

（二）交易成员出具评审意见，年检时交易员无服务机

构或所在机构非交易成员的,由交易员个人提交相关情况说

明； 

（三）交易中心审核并发布审核结果。 



第十四条 交易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通过年检： 

（一）违反银行间本币市场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本办法及《职业操守指引》的; 

（二）年检材料存在重大遗漏或虚假信息的； 

（三）未达到后续职业培训规定要求的;  

（四）交易中心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交易成员应统一组织本机构交易员进行年

检，对参加年检的交易员进行初审，并按要求报送交易中心。 

第十六条 因第十四条第三款未通过年检或未按规定参

加年检的交易员，暂停其交易员资格。被暂停交易员资格的

交易员，可在两年期限内向交易中心申请恢复交易员资格。 

第十七条 因第十四条第一、二、四款未通过年检或交

易员资格被暂停时间超过两年的交易员，注销其交易员资

格。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未取得交易员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银行间

本币市场交易及相关业务或登录使用交易系统。 

交易成员不得指派未取得交易员资格的人员开展银行

间本币市场交易及相关业务或登录使用交易系统。 

第十九条 交易员从原所在机构离职或因其他原因与原

所在机构解除劳动合同的，原所在机构应及时向交易中心办

理变更登记手续。该交易员新聘用机构为交易成员的，新聘

用机构应及时向交易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条 交易员从事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及相关业务



或登录交易系统时应使用实名,并按照《职业操守指引》规

范自身执业行为。 

第二十一条 交易成员应监督管理本机构交易员在执业

过程中遵守银行间本币市场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本办

法及《职业操守指引》，对交易员违反上述规定或被行政、

司法机关调查的情形，及时向交易中心报告。 

第二十二条 交易中心建立交易员信息数据库，供交易

成员、监管机构和法律允许的其他主体查询。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三条 交易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交易中心

视情节轻重予以下列处罚，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人民银

行报告： 

（一）口头警告；  

（二）书面通报； 

（三）暂停交易员资格； 

（四）注销交易员资格； 

（五）永久性市场禁入。 

被注销交易员资格的交易员，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交易

员资格。 

第二十四条 交易成员未按本办法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

责的,交易中心视情节轻重予以口头警告或市场公告，同时

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交易中心负责解释、修订。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